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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政府）

本期债券 指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

券（二十四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

滨州市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本项目、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用途

指 滨州市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 指 《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

和信会所、会计事务

所

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

《财务评价报告》 指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

（二十四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滨

州市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益与

融资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项目单位 指 滨州市沾化区拓宇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财预〔2016〕155 号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财预〔2018〕161 号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

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

财库〔2020〕4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3 号）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文德（济南）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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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文德（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二

十四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滨州市沾化区渤

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号，以下简称“国发〔2014〕43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

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号文”）、《地方政府

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号文”）、《财

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号）、

《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号）、《关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国务院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

工的意见》(国发〔2019〕8号)、《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

通知》（财预〔2020〕9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21〕61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

域禁止类项目清单》的通知（财预〔2021〕115号）、《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关于申报2022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财办预〔2021〕209号）、山东省

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申报2022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的通知（鲁财预〔2021〕50号）、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

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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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

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

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

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进行了充

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实施主体、建设单位及项目中介机构已向

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实施主体、建设单位、项目中介机构或其他

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备案的法律文件

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期债券发行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

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 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独立客观。

4.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信用评级

（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项目实施方案、财务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项目实施方案、财务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

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

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期债券

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重要提醒及声明，本所对发行人、实施主体、建设单位以及项目中介机构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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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与本期债券发行相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本期债券发行基本要素如下：

债券名称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项债券（二十四期）

-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八期）滨州市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

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发行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政府）。

发行金额 3500 万人民币

发行期限 20 年

发行品种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信用级别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综合评

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山东省财政厅将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还本付息方式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息。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

根据《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

之规定，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转贷给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政府使用。

（一）沾化区概况

沾化区作为滨州市辖区，是国家命名的“中国冬枣之乡”，位于渤海湾南岸，地处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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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个国家战略区域和济南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环渤海经济圈“两区两圈”的叠加地带，是山东海上北大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沿

阵地”。2014年11月实现撤县设区，版图面积2215平方公里，辖12个乡镇、办事处，438个

行政村，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总人口39万。

（二）沾化区经济发展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阅《2021年沾化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 年，面对复杂

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全区上下在市委、市政府 和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

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狠抓“六稳”工作落实，努力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全区 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实现

了“十四五”良好开局。经济运行稳步发展。初步核算，2021 年全区生产总值为 178.54 亿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45.22 亿元，增长 7.7%；

第二产业增加值 53.13 亿元，下降 1.1%；第三产业 增加值 80.19 亿元，增长 10%。三次

产业结构调整为 25：30：45，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比上年提升 1.23 个百分点。

（三）沾化区财政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378601万元，其中：当年预算收入162361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100%。分部门看，税务部门完成106844万元，较上年增收5350万元，增长

5.27%；财政部门完成55517万元，较上年减少11349万元，下降16.97%。上级补助收入171017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55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242万元，债务转贷收入37389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46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346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

计371002万元，其中：当年预算支出297092万元，较上年减少19031万元，下降6.02%；上解

http://www.zhanhua.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8f13ff25b3964abdbb51bfd84c4de9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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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35039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8871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7599万元，结转下年支出7599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 415129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收入 175531 万

元，完成预算调整的 100%，增长 154.15%；上级补助收入 1347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23803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220 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413106 万元，其中：当年预算支

出 404204 万元，较上年增加 79610 万元，增长 24.53%；上解上级支出 192 万元，调出一般

公共预算 55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210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2023 万元，结转下年

支出 2023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按2021年社保基金决算口径，全区各项社保基金收入43029万元，完成预算的100.49%。

各项社保基金支出38796万元，完成预算的99.16%。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结余4232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41961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63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42万元。收支相抵，年

终结余21万元，结转下年支出21万元。

（四）沾化区政府债务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规定，经

省政府批准，2021 年上级转贷我区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资金 40319 万元。对再融资债券资

金，全部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系统中到期债券本金。另外，积极争取转贷新增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资金 235100 万元，按上级有关要求，全部用于新增公益性资本支出，共支持全区 45

个重点项目建设。同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债务管理，不断压减债务规模，2021 年

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767464 万元，成功控制在上级核定的债务限额 852800 万元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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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一）项目概况

项目拟建于滨州市沾化区新海路以东，荣乌高速以南。本项目总占地面积约200亩， 建

设多层标准厂房15万平方米、孵化研发中心3万平方米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 可容

纳智能制造、电子科技、研发创新、千级万级无尘实验室等小微企业入驻。通过标准厂房出

租、无尘实验室出租等实现收益，年收益6300万元，项目收益率为9%。项目总投资70000万

元。

（二）批复性文件

2020 年 11 月 10 日，滨州市沾化区发展和改革局核发《关于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

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沾发改审批【2020】266 号，经研究，同

意你单位实施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单位滨州市沾化区

拓宇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滨州市沾化区自然资源局出具《说明》，内容载明：经审查，附图

中所述地块面积 200000 平方米，位于滨州市沾化区北新海路东侧。符合省政府批准的滨州

市沾化区中心城区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正在编制的富国街道高家村、田家村村庄规

划(2022-2035)，规划用途为二类工业用地，特此说明。

2022 年 6 月 14 日，滨州市沾化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关于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

期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说明》，沾审建字(2022)15 号，内容载明：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

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占地面积 200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多层标准厂

房 15 万平方米;孵化研发中心 3万平方米及配套基础设施。根据建设单位申请和区自然资源

局说明，该项目位于滨州市沾化区北新海路东侧，规划用途为二类工业用地,符合正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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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国街道高家村、田家村村庄规划(2022-2035)。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现有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后续

程序，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三）项目单位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批复性文件，沾化区渤海电子产业园二期及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建设单位是滨州市沾化区拓宇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查询核实，确认项目单位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滨州市沾化区拓宇综合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24MA3F5YQ1XP

法定代表人 李新军

住所 山东沾化经济开发区恒业二路77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7-07-03

营业期限 2017-07-03至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经营范围 土地收购、储备及开发；土地整理；新农村及示范项目建设；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未利用土地开发；城乡社区开发；房地产开发；

房屋租赁；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施工；旅游开发；海洋开发利

用；水产品养殖、加工、储存、运输、收购及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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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 滨州市沾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单位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具备负责该项目各项工作的实施主体资格。

四、本期债券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会计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价报告》显示，和信会所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

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

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益对应的充足、稳定的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

来源。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

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五、本期债券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审计机构及《财务评价报告》

发行人委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和信会所就本项目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该单位现持有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7月1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701030690342410的《营业执照》，山东省财政

厅于2019年8月7日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370100013706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本所律师认为：和信会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

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聘请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聘请本所作为本期

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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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2011年5月3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700005755619926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本法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及

本所负责人签章并加盖公章。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

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

格。

六、本期债券的风险因素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在存

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

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

本期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

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

能会出现本期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易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流动性。

（三）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根据“财预[2016]155 号文”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

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虽然会计事务所就本申请项目出具了《财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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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低。但该项目相关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实施进度、市场

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四）评级变动风险

由发行人确定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评级，在本期债券存续期期间，若出

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山东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府财政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

险扩大等问题，不排除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发生调整，从而为本

期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3]5 号）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

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发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

调增，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六）工程延期的风险

本期项目会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时间。因管理不善、环境变化等原因，可能出现资金

不足，难以竣工等情况，导致工程延期，不能按时完工，加大项目成本。

（七）效果未达逾期风险

因本期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耗费时间长、投入成本大。项目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复杂

情况或者难度较大等原因，存在未达逾期效果或者效果不明显等风险，可能未能实现逾期项

目效果，提高城市宜居程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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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建设管理风险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涨，导致项目建设成本增加；可

能发生设计方案变化、投资规模变化、项目施工单位管理水平等众多情况，对项目建设产生

不确定性，导致项目建设风险。

七、偿债保障措施

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与专项债券本息实现自求平衡。

2.必要时可发行新一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偿还本次债券本金。

八、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期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

1.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2.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九、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已披露发行要素及该项目实施的主体资格。

2.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本项目，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相关要求。

3.本项目已获得目前阶段相关批复性文件，现有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

律法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依法合规推进项目建设等工作。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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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期债券发行的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偿付风险、评级变动

风险、税务风险等等。

6.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本所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

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由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本所及本所律师无关。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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